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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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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消費關係之定義及責任

� 定型化契約條款

� 特種買賣（郵購買賣、訪問買賣）

� 遇到消費問題之處理程序

� 附錄：手機上Google商店之爭議



消費爭議新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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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機漫遊帳單暴增16倍 方文琳申訴獲勝
• 方文琳上月赴馬來西亞，行前申請台灣大哥大手機漫遊吃到

飽方案，5天1799元，返國卻被告知要付2萬9000多元

• 返台前兩天接到簡訊，說她連到不該連的網路，費用近兩萬！
她馬上打回詢問為何按照業者所給的註冊資料輸入還出狀況？
前幾天被通知費用共2萬9000多元，她氣得上網求援，希望台
哥大給她解釋

• 由於對方態度強硬，表示只能少收2000元，她轉向消基會，
再向NCC專責部門申訴，才知道這樣的電信消費糾紛層出不窮。
台哥大昨下午說，方文琳確實執行正確的註冊手續，但國外
業者信號異常，導致數據服務跳至非優惠業者而產生額外費
用，公司將以客戶原申請之計日型收費，減免其全額上網傳
輸費



消費爭議新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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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費統計 中華電信被申訴最多 遊戲橘子最不配合
（台北市之統計）-前五名

•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（通訊運輸類）：507件。

• 香港商雅虎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（網路購物類）：
383件。

• 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限公司（美容健身類）：
234件。

• 遊戲橘子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線上遊戲類）：
148件。

•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（服務品質類）：96件。



消費爭議之發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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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費申訴案件之主要類型（消保會去年之統計）：

• 電信類（行動上網品質、綁約退費）

• 線上遊戲類（帳號停權、虛擬寶物被盜）

• 補習類（服務品質、退費爭議）

• 車輛類（購車品質、改裝及維修服務）

• 通訊及周邊產品類



消費關係之定義及責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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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什麼是消保法定義下的消費關係？

� PCHOME購物消費以及bbs（或粉絲專頁）

二手交易有何不同？

� 產品有瑕疵要向誰請求賠償？前手、製造

人或經銷商？

� 購買服務是否是消費者保護法定義下的消

費行為？



消費關係之定義及責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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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費關係：

• 主體

•消費者：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易、使用商品或接受
服務者。

•企業經營者：以設計、生產、製造、輸入、經銷商
品或提供服務者。

• 客體

•商品：交易客體之動產或不動產，包括最終產品、
半成品、原料或零組件。

•服務



消費關係之定義及責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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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品責任：

• 製造商責任─無過失責任

•損害之發生
•瑕疵之存在
•具有因果關係

• 經銷商責任—中間責任

• 輸入商責任—無過失責任



消費關係之定義及責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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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品製造者之無過失責任：

• 從事設計、生產、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
者，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，或提供服務時，應
確保該商品或服務，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
理期待之安全性

• 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、身體、健康、財
產之可能者，應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
險之方法

• 企業經營者違反前二項規定，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
第三人時，應負連帶賠償責任。但企業經營者能證
明其無過失者，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



消費關係之定義及責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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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銷商之中間責任：

• 從事經銷之企業經營者，就商品或服務所生之損害，
與設計、生產、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
連帶負賠償責任

• 但其對於損害之防免已盡相當之注意，或縱加以相
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，不在此限

• 經銷之企業經營者，改裝、分裝商品或變更服務內
容者，視為商品製造者



消費關係之定義及責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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懲罰性賠償金：

• 損害賠償之目的，在填補被害人之所受損害
及所失利益，不在使受害人受益

• 消保法特殊規定：

•業者故意所致：請求損害額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
金

•業者過失所致：請求損害額一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
金

 仿自美國，但美國以商品責任為限，不含服
務；以有惡意為限，不及過失



消費關係之定義及責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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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：
C公司素聞日本福島縣桃子又甜又多汁，因此打算
代理輸入桃子濃縮還原果汁。進口後再交由D公司
進行稀釋裝瓶。若消費者喝完出現身體不適之症狀，
應由誰負何種責任？

• C公司：輸入商品的企業經營者-無過失責任
• D公司：雖為經銷商，但有改裝、分裝，視

為商品製造人-無過失責任
• 輻射汙染？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

期待之安全性？



定型化契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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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看電影、搭高鐵時是否會簽訂契約？

� 什麼是定型化契約條款？

� 為什麼要容許定型化契約條款之存在？

� 既然不能修改，消費者豈不如待宰羔羊？

� 如果條款文義顯然不公平或內容不明確，

怎麼辦？



定型化契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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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型化契約：

• 定型化契約之意義：企業經營者為與不特定
多數消費者訂約之用，預先擬定之契約

• 定型化契約之問題：

•消費者不知或不注意契約存在。

•沒有時間瞭解或審閱契約內容。

•無法瞭解契約內容。

•業者不願接受磋商或修正（另一方面，企業節省磋
商成本）



定型化契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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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合理審閱期間：30日內合理期間

• 須非異常條款─字體太小、印刷不清楚

• 應符合誠實信用及平等互惠原則

若違反，顯失公平，無效

• 不得牴觸磋商條款：抵觸部分無效

• 應為有利於消費者之解釋



定型化契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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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反平等互惠原則之態樣

• 當事人間之給付與對待給付顯不相當

• 消費者應負擔非其所能控制之危險

• 消費者違約時，應負擔顯不相當之賠償責任

• 其他顯有不利於消費者之情形



定型化契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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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業經營者的提供義務

• 定型化契約條款原則上須記載於定型化契約
中，並向消費者明示內容

• 若無法明示，應公告

• 若經消費者請求，應給予定型化契約條款影
本

• 若該條款未經記載於定型化契約之中，而依
正常情形顯非消費者所得預見，該條款不構
成契約之內容



定型化契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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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：
貨架或櫃檯標明：「開放空間，自由選購，結帳包
裝後，恕不退換」

• 屬定型化契約條款
• 排除顧客的瑕疵擔保請求權
• 違反平等互惠
• 該條款無效（其他條款仍有效，因除去該部

分，契約亦可成立）



定型化契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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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：
電信業者要求預購/購買iPhone6的民眾要先簽切結
書，若有特定之外觀瑕疵，不得換貨

• 定型化契約條款
• 排除顧客的瑕疵擔保請求權
• 有關「物之瑕疵」與「容差」
• 如果是網路預購？

即便係為容差，若在猶豫期間，仍可退貨

• 熱門商品，若退貨，需重新等待



特種買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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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網路購物與實體店面購物有什麼不同？

� 實體店面購物是否可以退換貨？

� 網路購物之退貨理由？

� 手機買軟體（App Store / Play商店）算不

算郵購買賣？

� 網路購物的退貨運費由誰負擔？



特種買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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郵購買賣、訪問買賣之效果：

• 告知義務

•企業經營者應將買賣之條件、出賣人之姓名、名稱、
負責人、事務所或住居所告知買受之消費者

• 猶豫期間

•消費者對所收受之商品不願買受時，得於收受商品
後七日內，退回商品或以書面通知企業經營者解除
買賣契約，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價款



特種買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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郵購買賣：

• 指企業經營者以廣播、電視、電話、傳真、
型錄、報紙、雜誌、網際網路、傳單或其他
類似之方法，使消費者未能檢視商品而與企
業經營者所為之買賣。

• 重點：消費者無法檢視商品



特種買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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訪問買賣：

• 指企業經營者未經邀約而在消費者之住居所
或其他場所從事銷售，所為之買賣。

•重點：企業經營者常係不請自來，縱使買賣進行當
時，消費者能約略見到商品內容，但仍因過於倉促，
無法做詳細的瞭解

•消保會：除應檢視契約成立之處所、邀約之過程外，
尚應斟酌契約成立時，消費者有無同類商品之比較
機會及是否無心理準備等因素決定之（即便係誘使
前往營業處所，亦應認定為訪問買賣）



特種買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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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：

電視購物業者出售龍蝦、高山高麗菜、鮮花？

• 生鮮、食品具有易腐壞的特性，是否適合適
用七日的猶豫期間？

網路購買彩券？

網路下單購買金融商品？

• 消保會：消費者保護法所稱之消費，係指不
再用於生產情形下之『最終消費』而言，若
最終目的則為獲取與相當金錢利益之訊息後
再行用於投資之用，則非消費行為



特種買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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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：

於網站提供消費者付費下載數位軟體產品之交易是
否屬於郵購買賣或訪問買賣？

• 消保會：所謂郵購買賣係指企業經營者以廣
播、電視、電話、傳真、型錄、報紙、雜誌、
網際網路、傳單或其他類似之方法，使消費
者未能檢視商品而與企業經營者所為之買賣。
故若企業經營者提供網路交易時，以合理方
式使消費者有機會於適當時間內得以檢視該
等數位化商品者，才可認為其交易非屬本法
所稱之郵購買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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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費爭議之處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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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oogle 軟體事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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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2011年5月，在Apple App Store上架一款「超級手
機號碼追蹤器」號稱只要輸入對方的電話號碼就能
定位，售價1.99美金

• 2011年6月，台北市議員開記者會指出該軟體是騙
人軟體，要求蘋果退費

• 2011年6月7日，北市府法規會針對App Store以及
Android Market，要求業者在15天內必須修改服務
條款，建立退費機制，若不配合，可處6萬至150萬
元罰鍰

• 2011年6月17日， 「超級手機號碼追蹤器」在
Apple App Store下架



Google 軟體事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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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2011年6月24日，蘋果承諾修改App Store服務，提
供台灣用戶獨有之付費軟體7天內試用退費機制
（國內電信業者亦皆同意修改軟體購買之條款）

• 2011年6月27日，Google停止Android Market付費
軟體的下載，並表示拒絕台灣消保法的強制規定

• Google新聞稿:

• Android Market已針對付費應用程式提供15分鐘鑑賞期，消費
者購買後若不滿意可在時限內辦理退費。我們從這項機制觀察
到幾個現象：使用者可透過線上更新立即獲得付費應用程式，
而大部分欲退費的使用者在數分鐘內便申請退費

• 台北市政府：裁處100萬元罰鍰



Google 軟體事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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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2012年12月27日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：台北市政
府命令Google依法提供猶豫期間的裁罰處分遭撤銷

• 理由：

1.消費者自網站付費購買計算機軟體，屬消保法規定的「郵購買
賣」交易型態

2.但是定型化契約是中央主管機關規範，地方無權要求

• 2013年1月28日，台北市政府聲明尊重高等法院判
決，不再上訴。但也聲明法院再次肯定Google提供
的交易應提供7日猶豫期，希望Google可以主動修
改相關條款

• 2013年2月27日， Android Market（已更名為
Google Play）付費軟體重新上架



Google 軟體事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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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Google之其他主要論點

• 郵購買賣係以「消費者未能檢視商品即與企業經營
者成立買賣」為成立要件

• 若已提供消費者事前檢視的機會，則不應要求企業
經營者提供7日猶豫期，Android Market於下載後
15分鐘內有提供退款服務

• Android Market僅係網路交易平台，軟體開發商才
是企業經營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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